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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迪威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交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上海飒哟港企业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跟深圳市新盛数源科技有限公司签

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终止；截止目前，北京安策恒兴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10,001,203 股，占总股本的 2.77%。北京安策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14,681,203

股，占总股本的 4.07%，公司的控制权存在不稳定的风险。 

 2、上海飒哟港企业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更换新的执行合伙人后，将视市场

与公司运营情况通过协议或大宗方式转让股份。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深圳市迪威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迪威迅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

业板关注函【2023】第 17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根据关注函的要求，公司对关注函中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并结合股东方

的回函现回复如下： 

2023 年 1 月 13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执行事务合伙人等

变更的公告》，5%以上股东上海飒呦港企业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飒呦港）近期完成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人事项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由上海纽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纽聚投资）变更为王英；飒呦港一致行

动人上海兹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兹果管理）近期完成了股东变更工商

登记手续，股东由纽聚投资变更为李勇、唐中英，持股比例分别为 99%和 1%。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 

1.请以图表的形式，说明飒呦港及兹果管理的合伙人及股东变更情况。 



飒哟港回复： 

上海飒哟港企业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飒哟港”）合伙

人变更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合伙人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上海纽聚投

资咨询有限

公司 

执行事务合

伙人 
198 0.99 有限合伙人 198 0.99 

上海兹果企

业管理有限

公司 

有限合伙人 4,800 24.00 有限合伙人 4,800 24.00 

盛雅莉 有限合伙人 7,500 37.50 有限合伙人 7,500 37.50 

吴志刚 有限合伙人 7,500 37.50 有限合伙人 7,500 37.50 

王英 有限合伙人 2 0.01 执行事务合伙人 2 0.01 

合计 -- 20,000 100.00 -- 20,000 100.00 

如上，飒哟港仅执行事务合伙人由上海纽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纽

聚投资”）变更为原有限合伙人王英，全体合伙人出资额及出资比例不变。 

上海兹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兹果管理”）股东变更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变更前股权

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纽聚投资 3,000 100% 

合计 3,000 100% 

变更后股权

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李勇 2,970 99% 

唐中英 30 1% 

合计 3,000 100% 

如上，纽聚投资将其持有兹果管理认缴出资额分别转让给李勇和唐中英。 

 

2.请结合王英、李勇、唐中英的主要履历、对外投资等情况，说明前述人员

与飒呦港原股东、兹果管理原股东以及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说明前述

人员入股飒呦港和兹果管理的原因及合理性。 

飒哟港回复： 



王英女士，汉族，1981年 10月出生。2015 年 3月至今任上海厚禄投资有限

公司董事长；2023 年 1 月至今任飒哟港执行事务合伙人。除飒哟港之外，王英

直接持有上海厚禄投资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上海厚禄投资有限公司设立于

2015 年 3 月 11 日，注册资本 1000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

询、商务信息咨询、房地产信息咨询（以上咨询均除经纪），投资管理，资产管

理，金融信息服务（除金融业务），证券、保险咨询（不得从事金融、证券、保

险业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外包，实业投资，创业投资，财

务咨询，会务服务，人才咨询（不得从事人才中介、职业中介），供应链管理，

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李勇先生，1986 年 1月出生，2003年至 2006年担任北京新浪财富有限公司

市场经理， 2010年至今任职于海南港澳资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 1月至

今担任上海双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除兹果管理之外，李勇直接持有上

海双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上海双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设立于 2010

年 6 月 29 日，注册资本 500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

询（不得从事经纪）。 

唐中英女士，1953 年 3 月出生，退休，除兹果管理之外，无其他对外投资

企业。 

王英投资控股的上海厚禄投资有限公司与飒哟港有限合伙人盛雅莉、吴志刚

共同出资创立了上海天从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三方合作开展投资业务，

除上述关系外，王英作为飒哟港原有限合伙人，与飒哟港原股东为合伙投资关系，

与兹果管理原股东及迪威迅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李勇、唐中英与飒哟港原股东、兹果管理原股东及迪威迅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王英一直为飒哟港的合伙人，2022年 12月经飒哟港内部协商决定，由王英

担任普通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事务，纽聚投资不再担任普通合伙

人，各合伙人所持有飒哟港的合伙份额均未发生变化。 

纽聚投资为投资迪威迅，于 2021 年 6 月（工商变更完成时间为 7 月）自李

勇、唐中英受让其持有兹果管理的股权，将其作为投资主体参与对迪威迅的投资。

受让时，兹果管理未对外开展任何业务；受让后，兹果管理仅对外投资迪威迅，



未开展其他业务。基于对迪威迅投资意向调整及资金需求，纽聚投资先后通过兹

果管理减持其持有迪威迅的股份，兹果管理作为投资主体参与迪威迅的作用已不

再，同时，纽聚投资为其他运作逐步清理无实质业务的对外投资，遂将其转让给

原股东李勇、唐中英。根据合同约定，兹果管理股权转让价格总额为其直接及间

接持有迪威迅股份减持变现后的现金价值总额，兹果管理根据纽聚投资指令进行

迪威迅股份的减持，减持所得全部资金等额股权转让价款支付至纽聚投资指定银

行账户，兹果管理对迪威迅投资的表决权由兹果管理独立行使。 

 

3.2022 年 6 月 10 日，你公司披露深圳市新盛数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盛数源）与飒呦港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拟受让飒呦港所持公司 35,356,613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10.62%，并约定 6 月 20 日、9 月 30 日和 2023 年 1 月 20

日前分三笔支付股权转让款；10 月 11 日，你公司披露因受疫情影响，新盛数源

未能按协议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 

（1）请说明前述股权转让的最新进展情况，截至公司回函日新盛数源是否

已履行第二笔付款义务，如否，请说明是否会影响《股权转让协议》的执行。 

（2）请说明飒呦港合伙人及兹果管理股权变更后，新的执行合伙人及股东

是否有意取得公司控制权，是否会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是否会因为新盛

数源未按时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拒绝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是否与新盛数源

或其他相关方存在股权方面的协议或安排。 

飒哟港回复： 

（1）根据《股权转让协议》，飒哟港已分别于 2022 年 6 月 13 日收到季红

500 万款项，2022 年 6 月 20 日新盛数源 500 万款项，共计 1000 万首期股权转让

款。截至公司回函日，新盛数源尚未履行第二笔付款义务。新盛数源未履行协议

约定义务，飒哟港多次催款无果，将根据协议约定要求终止《股权转让协议》。 

（2）飒哟港新的执行合伙人及股东无意取得公司控制权，将终止《股权转

让协议》，并依法追究新盛数源的违约责任，具体如下：飒哟港已于 2023 年 1

月 12 日向新盛数源发出《催告函》，要求新盛数源 2023 年 1 月 16 日前履行约定

的付款义务，但新盛数源未能按期履约。飒哟港又于 2023 年 1 月 17 发出《终止

协议通知》，若新盛数源未能在 1 月 19 日前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则《股权转



让协议》将于 1 月 20 日正式终止。 

截至公司回函日，飒哟港新的执行合伙人及股东与新盛数源或其他相关方不

存在股权方面的协议或安排。飒呦港更换新的执行合伙人后，将视市场与公司运

营情况通过协议或大宗方式转让股份。 

新盛数源回复： 

截至回函日，新盛数源尚未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新盛数源认为其已在协

议约定的时间支付了首期款 1000 万元，足以证明新盛数源履约的诚意。后期因

为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市场整体的经济活动处于大幅收缩状态，新盛数源的资

金筹措也受到了影响。支付事宜未能如期完成并非新盛数源主观故意，新盛数源

计划近期就该事宜跟飒哟港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和解。 

公司回复： 

鉴于目前新盛数源已经逾期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八

条违约责任，该协议可以被单方面解除。公司将督促新盛数源积极跟飒哟港坦诚

沟通，充分了解对方的诉求，双方尽量达成和解。新盛数源的实控人和飒哟港均

为上市公司的重要股东，公司将尽力促成双方从上市公司的根本利益出发，达成

最有利于上市公司的一致意见，促进上市公司的稳定和发展。鉴于上市公司董事

会的五位董事均为北京安策提名，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仍为季刚

先生；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4.请你公司就相关风险予以充分的提示和披露。 

公司回复： 

鉴于目前新盛数源已经逾期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且该协议可以被单方面

解除；截止目前，北京安策恒兴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10,001,203 股，

占总股本的 2.77%。北京安策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14,681,203

股，占总股本的 4.07%，公司的控制权存在不稳定的情形；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迪威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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